
佳木斯市第三届“三江英才”选拔
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

2.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情操，在业内享有较高

声誉。

3.个人（含创办企业）信用记录良好，未被列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4.具备从事岗位工作的身体条件。

5.符合规定的年龄条件：A类“三江英才”不受年龄限

制；B类“三江英才”一般不超过 60周岁，能力业绩特别

突出的，可适当放宽。

6.无违法违纪等情形。

二、其他条件

全职工作人才分领域申报“三江英才”，每人仅可申报

一个领域。

1.企业英才

企业英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担任重点产业领域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人（董

事长或总经理或实际管理人）。

（2）具有战略思维、创新精神和突出经营管理能力，

业绩成果得到行业广泛认可。



（3）所在企业主营业务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4）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企业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所在企业对市域产业贡献突出，上年度全口径

纳税总额 30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2.5亿元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 3亿元以上，同比增

速 50%以上。

（2）所在企业具有显著产业引领集聚作用，带动配

套企业在我市投资落户且各配套企业上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合计超 2.5亿元。

（3）所在企业具有显著竞争优势和发展后劲，主营

产品技术国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国家级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或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认定。

（4）在产业招商、技改升级、重大项目落地、吸纳

就业等方面，对我市产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企业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所在企业对市域产业贡献较为突出，上年度全

口径纳税总额 1500万元以上；或上年度实际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1.5亿元以上；或上年度营业收入 2亿元以上，同

比增速 50%以上。

（2）所在企业具有较强产业引领集聚作用，带动配

套企业在我市投资落户且各配套企业上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合计超 1.5亿元。

（3）所在企业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和发展后劲，主营

产品技术省内领先或填补省内空白，获得省级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或制造业单项冠军认定。

（4）在产业招商、技改升级、重大项目落地、吸纳

就业等方面，对我市产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2.科技英才

科技英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专业技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获得业界广泛认可。

（2）为我市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科技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领军人才梯队带头人、省级人才支持计

划团队带头人。

（2）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省重点研

发项目（项目财政经费 200万元及以上）；或重大成果转

化项目（项目财政经费 200万元及以上）。

（3）获得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或产品

填补国内空白的主要研发人或研发团队带头人。

（4）主持或参与（前 3位）制定相关领域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

（5）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并取得明显经济效益，或创



新性成果处于中试阶段且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成果持有

人或成果转化主要贡献人（团队带头人）。

（6）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科技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完成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参与完成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作为项目骨干参与完成省重点

研发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项目财政经费 200 万元及以

上）；或主持过省级研发项目、成果转化项目。

（2）获得省首台（套）产品认定；或产品填补省内

空白的主要研发人或研发团队带头人。

（3）主持或参与（前 3位）制定相关领域的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

（4）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新工艺改造等领

域作出重要贡献，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主

要完成人（团队带头人）。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3.兴农英才

兴农英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2）为我市农林牧渔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兴农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中取得原始创新、集成创

新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重要成果，在完成省市重点

科技攻关和大中型企业技术改造中创造性解决技术难题，

取得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成果完成人、成果转化人、技

术推广人（团队带头人）。

（2）在特色种养殖和精深加工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

位，产品具有鲜明特色和显著竞争力，上年度营收总额

超过 5000万元的农林牧渔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董事长

或总经理或实际管理人）。

（3）在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领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上年度带动农民就业超过 200 人且带动农民增收总额超

过 400万元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领办人、农村致富带头

人。

（4）在农村基层党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农村产

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获得国家级、省级表彰的村“两委”成员。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兴农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农林牧渔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技术推广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取得良好社会、

经济、生态效益，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表彰。

（2）在特色种养殖和精深加工领域居于省内领先地

位，产品具有鲜明特色和显著竞争力，上年度营收总额



超过 1000万元的农林牧渔企业主要经营管理人（董事长

或总经理或实际管理人）。

（3）在带动农民增收致富领域作出突出贡献，上年

度带动农民就业超过100人且带动农民增收总额超过200

万元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领办人、农村致富带头人。

（4）在农村基层党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农村产

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

获得市级表彰的村“两委”成员。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4.社工英才

社工英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相关从业条件，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

业内广泛认可。

（2）从事相关工作满两年，为我市社会事业作出突

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社工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全国劳动模范、道德模范、青年五四奖章

等国家级荣誉表彰。

（2）相关领域理论研究成绩突出，研究成果获得省

级及以上荣誉表彰；或主持完成省级及以上研究课题且

成果有重大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

（3）具有扎实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



能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和技巧处理各类复杂

问题，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表彰。

（4）在社区网格、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等基层治理

和社会服务领域贡献突出或发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服务

取得显著成绩，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表彰。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社工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社区

网格等社会工作一线埋头苦干且表现突出，获得市级及

以上荣誉表彰。

（2）发动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服务取得明显成效，带

领的社会工作基层组织（或所负责的社会工作项目/团队）

获得市级及以上荣誉表彰。

（3）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5.体育英才

体育英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2）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取得

显著成绩，为我市体育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体育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奥运会、冬奥会、世锦赛、世界杯、世运

会等国际顶级赛事中前八名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2）获得亚运会（亚冬会）、亚锦赛、亚洲杯、全

运会（冬运会）冠军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3）具有深厚体育学术背景和专业经验，在理论研

究、政策制定、全民健身、体育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

方面获得国际级、国家级荣誉表彰或取得重大影响力成

果的。

（4）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体育英才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亚运会（亚冬会）、亚锦赛、亚洲杯、全

运会（冬运会）亚军或季军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2）获得青奥会（冬青奥会）、全国锦标赛、全国

学生（青年）运动会冠军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3）具有一定体育理论水平和专业经验，在理论研

究、政策制定、全民健身、体育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

方面获得省级荣誉表彰或取得行业影响力成果的。

（4）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6.三江学者

三江学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2）为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三江学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或参与（前 3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并通过成果鉴定或已结题。

（2）主持省社科研究规划项目，成果鉴定结果为优

秀。

（3）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 1位）

及以上奖项。

（4）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三江学者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成果鉴定

结果为优秀。

（2）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 1位）

及以上奖项；或省社会科学学科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第 1位）。

（3）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7.三江名师

三江名师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师德师风高尚，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

广泛认可。

（2）为我市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三江名师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荣获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

教师。

（2）主持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或科研、教学课题，



通过成果鉴定或已结题。

（3）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三江名师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荣获省教学名师及以上层次荣誉表彰。

（2）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8.三江名医

三江名医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医德医风高尚，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

广泛认可。

（2）为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三江名医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国家卫生健

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国家级荣誉表彰。

（2）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梯队带头人。

（3）主持完成国家级医疗卫生领域科研课题。

（4）主持或参与（前 3位）制定国家卫生行业标准。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三江名医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二：

（1）获得龙江名（中）医、省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等省级荣誉表彰。

（2）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带头人、省级领军人才梯队



带头人。

（3）主持或参与（前 3位）制定卫生健康地方标准。

（4）获得省医疗卫生新技术应用奖、省中医新技术

应用奖一等奖（第 1位）及以上奖项。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9.三江名家

三江名家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2）为我市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文物保护、

博物、文化经营管理和技术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三江名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级项目资金扶持；或获得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包括全国性文

艺家协会）、中国作协等部门颁发的国家级文化艺术奖项；

或主持（参与）完成国家级文化艺术领域学科研究项目。

（2）获得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等新闻领域国家

级荣誉；或在“好记者讲好故事”“新春走基层”等活动中获

得国家级表彰；或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级新闻领域研

究课题。

（3）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获得国家级赛事奖项；或

牵头（参与）完成国家级项目（课题）；或论文、著作等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奖项或荣誉表彰。



（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类三江名家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级项目资金扶持；或获得省委宣传部、

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包括省级文艺

家协会）、省作协等部门颁发的省级文化艺术常设奖项；

或获得前述部门主办的专项展演赛事奖项 2 次及以上；

或主持（参与）完成省级文化艺术领域学科研究项目。

（2）获评全省十佳新闻工作者；或获得黑龙江省新

闻奖一等奖的独立作者（第一作者）；或在“好记者讲好

故事”等活动中获得省级奖项；或独立（主持）完成省级

新闻领域研究课题。

（3）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获得省级赛事奖项；或牵

头（参与）完成省级项目（课题）；或论文、著作等研究

成果获得省级奖项或荣誉表彰。

（4）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10.三江工匠

三江工匠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得到业内广泛认可。

（2）在我市技术改造、工艺创新等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

（3）符合以下分类申报标准。

A类三江工匠应具备高级技师及以上资格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2）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等国家级荣誉表彰。

（3）获得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奖项；或作为主

要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奖项。

（4）在技术创新、攻关、改造等方面取得显著业绩，

并总结出独特的生产操作方法，在国家、全省行业内广

泛推广应用，取得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并在带徒

传技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5）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B 类三江工匠应具备技师及以上资格且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2）获得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工匠等省级荣誉表彰，

且在技术创新、攻关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产生较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技能传授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为

培养技能人才发挥重要作用。

（3）获得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作为主要

指导教师指导学生获得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

（4）相当于上述层次标准的人才。

11.柔性引进人才、佳木斯籍省外人才

柔性引进人才指为我市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等领域

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人才；佳木斯籍省外人才指户籍、



生源地原属我市，目前长期在省外工作生活的优秀人才。

申报“三江英才”的业绩成果应为近五年取得，基础研

究人才的业绩成果应为近十年取得，业绩特别显著、贡

献特别突出的特殊人才可适当放宽。


